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易事

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事特”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及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

定，对易事特2017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关于公

司 2016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并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实际控制人

何思模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此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根据目前公司业务规模和融资需求，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授信额

度为人民币 60 亿元，2017 年度实际控制人何思模先生将继续为公司向银行申请

授信提供个人信用免费担保，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60 亿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公司与银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之日起一年内。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尚须获得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扬州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新余市慧盟投资有限公司、何思模先生作为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此议案回

避表决。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7 年预计

金额 

2016 年预计

金额 

2016 年实际发

生金额 



为公司向金融机

构申请授信提供

个人信用免费担

保 

公司实际控制

人何思模先生 
600,000 万元 250,000 万元 

247,578.77 

万元 

2017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何思模先生累计已发生的关联担保金额为

614,664,338.01 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何思模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符合《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5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控股股东扬州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32,698.4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56.77%，何思模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 90%股

份，直接持有公司 0.01%股份，其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51.10%股份。何思

模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有足够的履约能力为公司提供 60 亿元人民币的个人信用

免费担保。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根据目前公司业务规模和融资需求，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60 亿元，2017 年度实际控制人何思模先生将继续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个

人信用免费担保，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60 亿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公司与银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之日起一年内。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2017年度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主要是实际控制人何思模先生为公司向

银行申请授信提供个人信用担保，此担保为无偿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

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的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2016年度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主要是实际控制人何思模先生为公

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个人信用免费担保。根据目前公司业务规模和融资需求，

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为人民币60亿元，2017年度实际控制人何思模先生

将继续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个人信用免费担保，担保额度为人民币60亿



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与银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之日起一

年内。 

该担保行为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不会对

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在公司董事

会表决过程中，相关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 

因此，我们同意2017年度实际控制人何思模先生继续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

信提供个人信用免费担保。”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暨关联交易的事项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此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

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本保荐机构

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何思模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个人连带责任担保。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钱丽燕       刘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2 月 28 日 

 


	2017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17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何思模先生累计已发生的关联担保金额为614,664,338.01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根据目前公司业务规模和融资需求，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为人民币60亿元，2017年度实际控制人何思模先生将继续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个人信用免费担保，担保额度为人民币60亿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与银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之日起一年内。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2017年度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主要是实际控制人何思模先生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个人信用担保，此担保为无偿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的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